
荩 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以环保督查为引擎，党的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频次密集。从顶

层设计到立法、执法，环保工作变成了各

部门联动协调的“大环保”。

2018年3月13日上午，新一轮《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根据最新《方

案》，国家组建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

保部。组建生态环境部，被视为从根本上

扭转了污染防治领域的“九龙治水”局

面，实现生态保护的统一监管执法，使得

生态环境部门的生态环境监管职责更加

明晰。

在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

探讨中，存在一条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它通过对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

标之间的演变模拟，来说明经济发展对

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在这条倒U型曲线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

污染由低趋高；当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

水平，即到达某个“拐点”后，随着人均收

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又由高

趋低，逐渐减缓。

正是这条曲线总结了众多发达国家

的经验，已被当做一般规律。数年前，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指出，“当人均GDP达到五六千美

元时，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之所以出现

‘拐点’，与其同时期通过法律的完善、制

度的创新促进经济的转型、推动企业和

公众观念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

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成因与市场主体

的外部性密不可分。

早在90多年前，英国的著名经济学

家庇古就曾指出，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

的条件下，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

不一致，造成私人行为的过度供给，其

结果就是污染规模超过了最大的环境

承载范围，进而削弱了生态环境质量的

基础。

早在1978年，我国就已经从法律

方面对绿色发展做出了相关规定。这

一年，我国宪法首次对环境保护做出

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

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绿色发展

的基础。

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曲格平感

慨地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试行）》出台，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并不晚，但经常“执法不严”。

这种局面在2014年修订环保法时有

了改变———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

保法拥有了更多更硬的执法手段，被人

们赞到“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土壤污染防治法、

环境保护税法等相继出台，环境保护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做

出相应修改，长期以来“守法成本高、违

法成本低”的局面得到改变。

直到后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试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办法等相继出台，制度成为“不可触

碰的高压线”。

实践也证明，通过绿色发展视域下

的企业生产环境保护法律规制，可以有

效地纠正我国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

生的种种弊端，使各类主体真正实现可

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变化继续蔓延到产业和公众中，改

造升级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环保也

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公众参与和信息公

开拉近了决策层与民众的距离，解决了

多年未解的难题。公众、企业、政府的良

性互动正推动中国环境治理波浪式前

进，产生了1+1+1>3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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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一份从北京市西城区

西直门南小街115号发出的公函，

顺利抵达位于北四环西路62号的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函书告

知：“不得为应付督察而不分青红

皂白地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

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

‘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

这份公函来自生态环境部，被

视为开启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的

重要信号。除了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福建等6省（市）以

及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也在同

一时间收到了来自生态环境部的

公函。

第二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如

火如荼地展开。随着“环保钦差”的

入驻到位，环境污染和人们的生产

生活之间树起一道道“绿盾”。

督察期间的专门值班电话刚

一开通被就打爆。“举报的人比较

多，需要排队。”一位值班人员向

媒体披露了最高级别环保督察来

河北的细节。仅在2017年，原环保

部出动全国5600名环境执法人

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督查。

两年多来，中央环保督察掀起

的“绿色风暴”席卷全国，被称为中

国环境监管模式的一次变革。去年

开始，环保督察又在一些地方杀了

“回马枪”，开展督察回头看。而第

二轮的环保督察也将依照第一轮

严格的程序进行操作。

这一创新性的制度，实现了生

态环境保护从“查企”到“督政”的

转变，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环保“紧

箍”，力求打破“唯GDP论”的惯性。

环保督察可追溯到2002年。这

一年，是我国环保区域督查机制

建设的发起年。

考虑到环境问题的跨区域性

和有利于克服地方政府对环境执

法与监督的干扰，当时的国家环

保总局开始尝试打破原有行政区

域的环保管理划分，按自然区域

原则成立全新的跨区域环保管理

体制。

该年6月，我国首先在经济蓬

勃发展的华东、华南地区试点，建

立环保督查中心，此后又逐渐设立

西北、西南、东北环保督查中心。

2008年华北环保督查中心成立，此

后，经过机构改革形成了目前总共

6个区域督察局的格局。

2014年，原环保部开始对全国

地级市政府负责人进行督政约

谈；2015年又将触角深入地级市

（自治州）和县的地方政府负责

人。据统计，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共立案处罚4万多

家，罚款24.6亿元；立案侦查2303

件，行政和刑事拘留2264人。第一

轮督察及“回头看”共移交责任追

究问题509个。

此后，环保督察的重点由“查

企”转为“督政”，督促、推动地方政

府切实履行环保职责。

荩 从“查企”到“督政”

中国绿色发展大事记

1989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
审议通过， 正式颁
布实行。

2011年

《 环 境 空 气
PM10和PM2.5的测
定重量法》开始实施，
首次对PM2.5的测定
进行了规范。

2012年

环保部公布
了要求全国74个
城市在10月底前
完成PM2.5“国
控点” 监测的试
运行。

2013年

《国务院关于
印发〈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的通
知》下发)。

2015年

新 修 订 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开始实施 ，被誉
为“史上最严”。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税
法》通过。 2016年

2017年

“十九大”报
告指出， 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2018年

6个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分别对河
北等10省份开展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

由环保部牵
头，中纪委、中组
部参与的“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全面
启动。


